 北京语言大学出国留学人员培训部学员管理规定
 
为保证出国培训部教学、管理的正常进行，保障学员的利
益，特做如下规定。学员在学期间应严格遵守我部各项规定。

第1条  入学与注册
7月9日16：30前北京语言大学教二楼办理报到手续；
1、办理学员证（一寸照片1张）
2、一卡通（20元）用于就餐、洗澡
3、住宿手续
第2条  考勤与纪律
1、 公派班学员学期内因各种原因累计缺勤不得超过30学时，超过
30学时（不含）将不允许参加结业考试。
2、 我部为因累计缺课超过规定不能参加考试的学员开具学习证明，其中学时以学员实际出勤数为准。
3、 学员应保证按时上课， 开课后15分钟不得进入教室，影响教学。 上课期间，手机应保持静音状态。 
4、 学员在培训期间严谨赌博、酗酒、打架斗殴以及其它干扰学校教学和生活秩序的行为，已经发现取消其培训资格。

第3条  分班与调班
公派英语学员根据入学成绩或两年内外语考试成绩（IELTS、
TOEFL、PETS5）分班，原则上不再调班。

第4条  考试与结业
具有正式学籍的学员，在培训期间遵守我部各项规章制度，
完成规定的课程， 且所有课程的结业成绩合格，颁发结业证书和成绩单。 不参加考试者，我部只提供相应学时的学习证明。 




                                                  

